
會 議 文 件 第 13/2014 號  

 
本 地 船 隻 諮 詢 委 員 會  

 

 
本 地 船 隻 實 施 《 防 污 公 約 》 附 則 V 的 修 正 案  

 

 

 

 
目  的  

 
1. 《 國 際 防 止 船 舶 造 成 污 染 公 約 》 (《 防 污 公 約 》 )附 則 V 的 規 定 藉 著

《 商 船 （ 防 止 廢 物 污 染 ） 規 例 》 （ 第 413 章 ， 附 屬 法 例 J） 在 香 港 實 施 。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建 議 修 訂 《 商 船 （ 防 止 廢 物 污 染 ） 規 例 》 （ 第 413 章 ， 附 屬

法 例 J） ， 以 實 施 《 防 污 公 約 》 附 則 V 適 用 於 本 地 船 隻 的 規 定 一 事 ， 徵 詢

各 委 員 的 意 見 。  

 

 
背  景  

 
2. 2011 年 ，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通 過 決 議 MEPC.201(62)， 對 《 防 污 公 約 》

附 則 V 作 全 面 修 訂 ， 以 收 緊 對 船 隻 排 放 廢 物 的 規 管 。 隨 文 夾 附 決 議

MEPC.201(62)的 副 本 ， 以 供 參 考 。  

 
3. 經 修 訂 的 《 防 污 公 約 》 附 則 V 禁 止 船 隻 棄 置 幾 近 任 何 種 類 的 廢 物 ，

符 合 指 明 條 件 的 若 干 類 廢 物 除 外 ， 如 食 物 類 廢 棄 物 、 對 海 洋 環 境 無 害 的 殘

餘 貨 物 、 動 物 屍 體 ， 以 及 對 海 洋 環 境 無 害 的 貨 艙 、 甲 板 和 外 表 面 清 洗 水 中

所 含 有 的 清 潔 劑 。 其 他 一 切 廢 物 ， 包 括 塑 料 、 合 成 繩 索 、 漁 具 、 塑 料 垃 圾

袋 、 焚 燒 爐 灰 、 渣 、 食 用 油 、 漂 浮 墊 艙 物 料 、 襯 料 和 包 裝 材 料 、 紙 張 、 碎

布 、 玻 璃 、 金 屬 、 瓶 子 、 陶 器 和 類 似 廢 物 ， 一 律 禁 止 排 放 入 海 。 經 修 訂 的

《 防 污 公 約 》 附 則 V 的 主 要 項 目 包 括 ：  

 
(a) 除 《 防 污 公 約 》 附 則 第 4 、 5 、 6 和 7 條 另 有 規 定 外 ， 附 則

第 3 條 大 致 禁 止 排 放 任 何 廢 物 入 海 。  

(b) 須 遵 守 第 4 條 的 規 定 ， 方 可 在 特 殊 區 域 之 外 排 放 廢 物 入 海 。  

(c) 須 遵 守 第 5 條 的 規 定 ， 方 可 從 固 定 或 浮 動 平 台 ， 或 靠 泊 該 等 平

台 或 在 該 等 平 台 500 米 範 圍 内 的 所 有 其 他 船 隻 上 排 放 食 物 類 廢

物 入 海 。  



(d) 須 遵 守 第 6 條 的 所 有 規 定 ， 方 可 在 特 殊 區 域 內 排 放 廢 物 入 海 。  

(e) 附 則 第 3、 4、 5 和 6 條 不 適 用 於 第 7 條 的 例 外 情 況 。  

(f) 根 據 第 9 條 ， 所 有 船 隻 均 須 接 受 港 口 國 監 督 有 關 操 作 的 要 求 。  

(g) 根 據 第 10 條 ， 船 上 須 設 置 公 告 牌 、 制 訂 廢 物 管 理 計 劃 和 備 存

廢 物 記 錄 。  

(h) 新 的 廢 物 記 錄 簿 格 式 見 《 防 污 公 約 》 附 則 V 的 附 錄 。  

 

 
本 地 船 隻 實 施 經 修 訂 的 《 防 污 公 約 》 附 則 V 

 
4. 《 防 污 公 約 》 附 則 V 適 用 於 所 有 船 隻 ， 因 此 本 地 船 隻 亦 須 遵 守 經 修

訂 的 《 防 污 公 約 》 附 則 V 的 相 關 適 用 規 定 。 《 防 污 公 約 》 附 則 V 適 用 於 本

地 船 隻 的 條 文 如 下 ︰  

 
5. 本 地 船 隻 禁 止 在 香 港 水 域 內 排 放 任 何 廢 物 入 海 ， 但 貨 艙 、 甲 板 和 外

表 面 清 洗 水 中 含 有 對 海 洋 環 境 無 害 的 清 潔 劑 或 添 加 劑 除 外 。  

 
6. 凡 總 長 度 12 米 或 以 上 的 本 地 船 隻 均 須 展 示 公 告 牌 ， 通 知 船 員 和 乘

客 有 關 廢 物 排 放 的 規 定 。 海 事 處 已 製 備 公 告 牌 範 本 ， 供 本 地 船 東 參 考 。 本

地 船 隻 的 船 東 亦 可 按 IMO 指 引 ， 自 製 公 告 牌 。  

 
7. 每 艘 100 總 噸 及 以 上 的 本 地 船 隻 和 經 核 准 運 載 15 人 或 以 上 的 本 地

船 隻 均 須 設 有 廢 物 管 理 計 劃 。 有 關 計 劃 須 為 廢 物 的 減 少 、 收 集 、 存 放 、 加

工 和 處 理 、 包 括 船 上 設 備 的 使 用 提 供 書 面 程 序 ， 並 須 指 定 一 名 或 多 名 人 員

負 責 該 計 劃 的 實 施 。 海 事 處 已 製 備 廢 物 管 理 計 劃 範 本 ， 供 本 地 船 東 參 考 。

本 地 船 隻 的 船 東 亦 可 按 IMO 指 引 ， 自 製 廢 物 管 理 計 劃 。  

 
8. 每 艘 400 總 噸 及 以 上 的 本 地 船 隻 ， 以 及 經 核 准 運 載 15 人 或 以 上 駛

向 中 國 以 外 的 港 口 或 離 岸 式 碼 頭 的 本 地 船 隻 ， 均 須 配 備 廢 物 記 錄 簿 。 每 次

把 廢 物 排 放 入 海 或 排 放 至 接 收 設 施 ， 均 須 記 入 記 錄 簿 ， 並 即 日 由 負 責 人 簽

署 。 廢 物 記 錄 簿 每 頁 完 成 時 須 由 船 長 簽 署 。 任 何 經 核 准 運 載 15 人 或 以

上 ， 而 航 程 時 間 為 一 小 時 或 以 下 的 船 隻 ， 海 事 處 處 長 可 予 以 豁 免 有 關 廢 物

記 錄 簿 的 規 定 。  

 
9. 現 建 議 第 5、 6、 7 和 8 段 所 載 規 定 適 用 於 本 地 船 隻 ， 以 規 管 船 隻 排

放 廢 物 入 海 。 此 建 議 已 經 在 2014 年 8 月 29 日 的 本 地 船 隻 檢 驗 工 作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討 論 ， 並 無 反 對 意 見 。  

 



 
徵 詢 意 見  

 
10. 請 委 員 就 上 文 實 施 適 用 於 本 地 船 隻 的 《 防 污 公 約 》 附 則 V 相 關 規 定

的 建 議 提 出 意 見 。  

 

 

 

 

 
海 事 處  

航 運 政 策 科  

2014 年 9 月  

 

 

 

附 件 ︰  MEPC.201(62) -  經 修 訂 的 《 防 污 公 約 》 附 則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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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MEPC.201(62)号决议 

2011 年 7 月 15 日通过 

《〈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1978 年议定书》附则的修正

案 

(经修订的《防污公约》附则 V)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 

忆及《国际海事组织公约》第 38(a)条关于国际防止和控制海洋污染公约赋

予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本委员会)的职能， 

注意到《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以下称《1973 年公约》)第

16 条和《〈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1978 年议定书》(以下称《1978

年议定书》)第 VI 条共同规定《1978 年议定书》的修正程序和赋予本组织的相

关机构审议并通过《经 1978 年议定书修正的<1973 年公约>》(《73/78 年防污公

约》)修正案的职能， 

审议了《73/78 年防污公约》附则 V 的修正案草案， 

1. 根据《1973 年公约》第 16(2)(d)条，通过《73/78 年防污公约》附则 V 的

修正案，其文本载于本决议附件； 

2. 按照《1973 年公约》第 16(2)(f)(iii)条，决定该修正案于 2012 年 7 月 1 日

须视为被接受，除非在此日期之前，有不少于三分之一的缔约国或拥有商船合计

吨位不少于世界商船总吨位 50%的缔约国政府通知本组织其反对该修正案； 

3. 请各缔约国注意，按照《1973 年公约》第 16(2)(g)(ii)条，该修正案须在按

上述第 2 段被接受后，于 2013 年 1 月 1 日生效； 

4. 要求秘书长遵照《1973 年公约》第 16(2)(e)条，将本决议及其附件中的修

正案文本的核证无误副本发送给所有《73/78 年防污公约》缔约国； 

5. 进一步要求秘书长将本决议及其附件的副本发送给非《73/78 年防污公约》

缔约国的本组织会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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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经修订的《防污公约》附则 V 

防止船舶垃圾污染规则 

第 1条 

定义 

就本附则而言： 

1 动物尸体系指任何作为货物被船舶载运并在航行中死亡或被实施安乐死的动

物尸体。 

2 货物残留物系指本公约其他附则未规定的、货物装卸后在甲板上或舱内留下的

任何货物残余，包括装卸过量或溢出物，不管其是在潮湿还是干燥的状态下，或

是夹杂在洗涤水中，但不包括清洗后甲板上残留的货物粉尘或船舶外表面的灰

尘。 

3 食用油系指任何用于或准备用于食物烹制或烹调的可食用油品或动物油脂，但

不包括使用这些油进行烹制的食物本身。 

4 生活废弃物系指其他附则未规定的、在船上起居处所产生的所有类型的废弃

物。生活废弃物不包括灰水。 

5 在航系指船舶正在海上进行一段或多段航行，包括偏离最短的直线航程，这种

偏航将尽实际可能出于航行目的，以使排放尽量合理有效地扩散至大片海域。 

6 渔具系指任何以捕捉、控制以便随后捕捉或收获海洋或淡水生物为目的而布设

于水面、水中或海底的实物设备或其任何部分或部件组合。 

7 固定或浮动平台系指在海上从事海底矿物的勘探、开采或相关近海加工的固定

或浮动的结构。 

8 食品废弃物系指船上产生的任何变质或未变质的食料，包括水果、蔬菜、奶制

品、家禽、肉类产品和食物残渣。 

9 垃圾系指产生于船舶正常营运期间并需要连续或定期处理的各种食品废弃物、

生活废弃物、操作废弃物、所有的塑料、货物残留物、焚烧炉灰、食用油、渔具

和动物尸体，但本公约其他附则中所界定的或列出的物质除外。垃圾不包括因航

行过程中的捕鱼活动和为把包括贝类在内的鱼产品安置在水产品养殖设施内以

及把捕获的包括贝类在内的鱼产品从此类设施转到岸上加工的运输过程中产生

的鲜鱼及其各部分。 

10 焚烧炉灰系指用于垃圾焚烧的船用焚烧炉所产生的灰和渣。 

11 最近陆地。“距最近陆地”一词系指距该领土按国际法划定的其领海的基线，

只是，对于本附则而言，在澳大利亚东北海岸的“距最近陆地”系指距澳大利亚

海岸线下述各点的连线： 

自南纬 11°00΄，东经 142°08΄的一点起至南纬 10°35΄，东经 141°55΄的一点， 

再至南纬 10°00΄，东经 142°00΄的一点， 

再至南纬 09°10΄，东经 143°52΄的一点， 

再至南纬 09°00΄，东经 144°30΄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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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至南纬 10°41΄，东经 145°00΄的一点， 

再至南纬 13°00΄，东经 145°00΄的一点， 

再至南纬 15°00΄，东经 146°00΄的一点， 

再至南纬 17°30΄，东经 147°00΄的一点， 

再至南纬 21°00΄，东经 152°55΄的一点， 

再至南纬 24°30΄，东经 154°00΄的一点， 

最后至澳大利亚海岸南纬 24°42΄，东经 153°15΄的一点。 

12 操作废弃物系指其他附则未规定的、船舶正常保养或操作期间在船上收集的

或是用以储存和装卸货物的所有固体废弃物（包括泥浆）。操作废弃物也包括货

舱洗舱水和外部清洗水中所含的清洗剂和添加剂。考虑到本组织制定的导则，操

作废弃物不包括灰水、舱底水或船舶操作所必需的其他类似排放物。 

13 塑料系指以一个或多个高分子质量聚合物为基本成分的固体材质，这种材质

通过聚合物制造成型或加热和（或）加压制作成成品。塑料的材质特性从脆硬易

碎到柔软有弹性。就本附则而言，“所有塑料”系指所有含有或包括任何形式塑

料的垃圾，其中包括合成缆绳、合成纤维渔网、塑料垃圾袋和塑料制品的焚烧炉

灰。 

14 特殊区域系指某一海域，在该海域中，由于其海洋地理和生态条件以及其运

输的特殊性等公认的技术原因，需要采取特殊的强制办法以防止垃圾污染海洋。 

 

就本附则而言，特殊区域指地中海区域、波罗的海区域、黑海区域、红海区

域、海湾区域、北海区域、南极区域和大加勒比海区域，其界限如下： 

.1 地中海区域系指地中海本身，包括其中的各个海湾和海区在内，与黑海以北

纬 41°为界，西至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经 5°36΄为界。 

.2 波罗的海区域系指波罗的海本身以及波的尼亚湾、芬兰湾和波罗的海入口，

以斯卡格拉克海峡中斯卡晏角处的北纬 57º44.8΄为界。 

.3 黑海区域系指黑海本身，与地中海以北纬 41°为界。 

.4 红海区域系指红海本身，包括苏伊士湾和亚喀巴海湾，南以拉斯西尼(北纬

12º28.5΄,东经 43º19.6΄)和胡森穆拉得(北纬 12º40.4΄,东经 43º30.2΄)之间的恒

向线为界。 

.5 海湾区域系指位于拉斯尔哈得(北纬 22º30΄,东经 59º48΄)和拉斯阿尔法斯特

(北纬 25º04΄,东经 61º25΄)之间的恒向线西北的海域。 

.6 北海区域系指北海本身，包括下列界线之内的海域： 

.1 北纬 62°以南和西经 4°以东的北海海域； 

.2 斯卡格拉克海峡，南至斯卡晏角以东北纬 57º 44.8΄处；以及 

.3 英吉利海峡以及其西经 5°以东和北纬 48º 30΄以北的入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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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南极区域系指南纬 60°以南的海域。 

.8 大加勒比海区域系指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本身，包括其中的海湾和海区以及

由以下边界组成的大西洋的一部分：在北纬 30°自佛罗里达向东至西经 77°30΄，

然后连一条恒向线至北纬 20°与西经 59° 的交叉点，然后再连一条恒向线至北

纬 7°20'与西经 50°的交叉点，然后再连一条恒向线沿西南方向至法属圭亚那的

东部边界。 

第 2条 

适用范围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本附则须适用于所有船舶。 

第 3条 

禁止排放垃圾入海的一般规定 

1除本附则第 4、5、6 和 7条另有规定外，禁止排放任何垃圾入海。 

2 除本附则第 7条另有规定外，禁止排放任何塑料入海，包括但不限于合成绳、

合成纤维渔网、塑料垃圾袋和塑料制品的焚烧炉灰。 

3 除本附则第 7条另有规定外，禁止排放食用油入海。 

第 4条 

在特殊区域之外排放垃圾 

1  仅当船舶处于在航状态且尽可能远离最近陆地时，方允许在特殊区域之外向

海洋排放以下垃圾，但无论如何须： 

.1 在距最近陆地不少于 3 海里处排放业经粉碎机或研磨机处理后的食品废

弃物。这种经粉碎或研磨后的食品废弃物须能通过筛眼不大于 25毫米的粗筛。 

.2 未经上述第.1 项处理过的食品废弃物，在距最近陆地不少于 12海里处排

放。 

.3 对于无法以常用卸载方法回收的货物残留物，在距最近陆地不少于 12 海

里的地方排放。考虑到本组织制定的导则，这些货物残留物不得含有任何被列为

有害海洋环境的物质。 

.4 对于动物尸体，考虑到本组织制定的导则，其排放须尽可能远离最近陆地。 

2  货舱、甲板和外表面清洗水中含有的清洁剂或添加剂可以排放入海，但是，

考虑到本组织制定的导则，这些物质不得危害海洋环境。 

3  当垃圾中掺入其他禁止排放或有不同排放要求的物质，或是被此种物质污染

时，须适用更为严格的要求。 

第 5条 

固定或浮动平台垃圾排放的特别要求 

1  在本条第 2 款规定的前提下，严禁从固定或浮动平台和所有其旁边或 500 米

范围之内的其他船舶上向海洋排放任何垃圾。 

2  当固定或浮动平台和其旁边或 500米范围之内的其他船舶距最近陆地超过 12

海里时，可排放食品废弃物入海，但该食品废弃物须业经粉碎机或研磨机处理。

这种经粉碎或研磨后的食品废弃物须能通过筛眼不大于 25毫米的粗筛。 

第 6条 

特殊区域内的垃圾排放 

1仅当船舶处于在航状态并遵守以下规定时，方允许在特殊区域内向海洋排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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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垃圾： 

.1 排放食品废弃物入海须尽可能远离最近陆地，但距最近陆地或最近冰架须

不少于 12海里。该食品废弃物须业经粉碎或研磨处理且须能通过筛眼不大于 25

毫米的粗筛。食品废弃物须未受任何其他类型的垃圾污染。除非已经过无菌处理，

否则禁止在南极区域排放包括禽类和禽类部位在内的外来鸟类产品。 

.2 对于无法以常用卸载方法回收的货物残留物，须在满足下列所有条件后方

可排放： 

.1考虑到本组织制定的导则，货舱洗舱水中包含的货物残留物、清洗剂或添

加剂不包含任何被列为对海洋环境有害的物质； 

.2出发港和下一目的港都在特殊区域内，且船舶在这些港口间航行时不会驶

出特殊区域； 

.3考虑到本组织制定的导则，这些港口没有足够的接收设施；和 

.4 当满足本款第 2.1、2.2 和 2.3 项的条件时，排放包含残留物的货舱洗舱

水须尽可能远离最近陆地或最近冰架，且距最近陆地或最近冰架不少于 12 海里。 

2  考虑到本组织制定的导则，只有在对海洋环境无害的情况下，甲板和船舶外

部表面清洗水中含有的清洁剂或添加剂才可以排放入海。 

3  以下规则（除本条第 1款的规定外）适用于南极区域： 

.1 各缔约国，如其港口内有来往于南极区域的船舶挂靠，有义务根据船舶使

用需求，确保尽快为所有船舶提供可接收所有垃圾的充足的实用设施，不使船舶

发生不当延误。 

.2 各缔约国须确保悬挂其船旗的船舶在进入南极区域前，船上有足够容积储

存船舶在该区域营运期间产生的所有垃圾，且已完成离开该区域后把这些垃圾排

至某一接收设施的安排。 

4当垃圾中掺入其他禁止排放或有不同排放要求的物质，或是被此种物质污染时，

须适用更为严格的要求。 

第7条   

例外 

1 本附则第3、4、5和6条不适用于： 

  .1 保障船舶和船上财产安全或挽救海上人命所必需的船舶垃圾排放；或 

  .2 由于船舶或其设备损坏而导致的垃圾意外灭失，且在损坏发生前后已采取

了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来防止意外灭失或使其降至最低限度；或 

.3 渔具意外灭失，且已采取了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来防止这种灭失；或 

.4 为保护海洋环境或保护船舶或其船员安全而从船上抛弃渔具。 

2 在航的例外： 

  .1 如果船上留存的食品废弃物明显会立刻危害船上人员的健康，则第4和6条

关于在航的规定须不适用于这些食品废弃物的排放。 

第8条  接收设施 

1 各缔约国有义务根据船舶使用需求，确保在港口和码头设置足够的垃圾接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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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不使船舶发生不当延误。 

2 特殊区域内的接收设施： 

  .1 凡其海岸线与某一特殊区域相邻接的缔约国，考虑到在这些区域中运营的

船舶的需要，有义务尽早确保在该特殊区域内的所有港口和码头提供足够的

接收设施。 

 .2 各有关缔约国须通知本组织其根据本条第 2.1 项所采取的措施。在收到足

够数量的通知后，本组织须设定一个本附则第 6 条要求在该区域的实施日

期。本组织须至少提前 12 个月将所设定的日期通知所有缔约国。在所设定

的日期之前，航行于特殊区域的船舶须满足本附则第 4条有关在特殊区域之

外排放垃圾的要求。 

3 各缔约国须通知本组织按本条规定所提供的设施被指称不足的所有情况，以便

转告相关缔约国。 

第 9条  关于操作要求的港口国监督 

1 当船舶停靠在另一缔约国的港口或离岸式码头时，如有明确理由相信该船船长

或船员不熟悉船上必要的防止垃圾污染程序，该船应接受该缔约国适当授权的官

员按本附则的有关操作要求进行检查。 

2 在本条第 1款所述的情况下，该缔约国须采取措施，确保该船在该状况已被依

据本附则要求调整为正常时才能开航。 

3 本公约第五条规定的有关港口国监督程序适用于本条。 

4 本条中的任何要求不得被解释为限制缔约国对本公约明确规定的操作要求执

行监督的权利和义务。 

第 10 条 公告牌、垃圾管理计划和垃圾记录 

1   .1总长在 12米及以上的船舶，以及固定或浮动平台，均须张贴公告牌，根

据具体情况告知船员和乘客本附则第 3、4、5和 6条的排放要求。 

    .2 公告牌须使用船员的工作语言，对于航行于本公约其他缔约国管辖权限

范围内的港口或离岸式码头的船舶，还须使用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 

2  100总吨及以上的船舶，经核准载运 15人或以上的船舶，以及固定或浮动平

台，须配备垃圾管理计划，且船员均须执行。该管理计划须提供书面的有关垃圾

减少、收集、存储、加工和处理，包括船上设施使用的程序。该计划还须指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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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或多名人员负责执行垃圾管理计划。该计划须基于本组织制定的导则并使用船

员的工作语言。 

3  驶向本公约其他缔约国管辖权范围内的港口或离岸式码头的 400 总吨及以上

的船舶和经核准载运 15 人或以上的船舶，以及固定或浮动平台，均须配备《垃

圾记录薄》。《垃圾记录薄》无论是否为官方日志的一部分或其他形式，均须使用

本附则附录中规定的格式。 

   .1 每次排放入海或排至某一接收设施，或者完成的焚烧作业，须及时记录在

《垃圾记录薄》中并且由主管高级船员在排放或焚烧作业的当日签署。《垃圾记

录薄》每页记录完成时须由船长签字。《垃圾记录薄》须至少使用英语、法语或

西班牙语填写。如《垃圾记录薄》同时还以船舶的船旗国官方语言填写的，在出

现争执或不一致情况时，须以船旗国官方语言填写的为准。 

. 2 每次排放或焚烧作业记录须包括日期和时间、船位、垃圾的种类以及排放

或焚烧垃圾的估计量。 

. 3 《垃圾记录薄》须留存在船舶、固定或浮动平台上的适当处所，以备在所

有合理时间内随时可查。该记录簿在完成最后一次记录后须至少保留 2年。 

. 4 若发生本附则第 7条所指的任何排放或意外灭失，须在《垃圾记录薄》中

予以记录，或者对于 400 总吨以下的船舶，须在船舶官方日志中予以记录。记录

包括排放或灭失的位置、环境和原因，排放或灭失物的详情，以及避免或尽可能

减少该类排放或灭失的合理预防措施。 

4 主管机关可对以下情况免除《垃圾记录薄》的要求： 

. 1 经核准载运 15 人或以上的、持续航行时间为一小时或以下的任何船舶；

或 

. 2 固定或浮动平台。 

5 本公约缔约国的主管当局可对停靠本国港口或离岸式码头的、本条对其适用的

任何船舶上的《垃圾记录簿》或航海日志进行检查，并可将记录簿中任何记录制

作副本，也可要求船长证明该副本是有关记录的真实副本。所有经船长证明是船

舶《垃圾记录薄》或船舶航日志某项记录的真实副本，须可在任何的诉讼程序中

作为该项记录中所记录事实的证据。主管当局根据本款针对《垃圾记录薄》或船

舶官方日志的检查以及制作被证明的副本须尽可能迅速进行，不使船舶发生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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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误。 

6 当发生第 7.1.3项和 7.1.4项所规定的可能会对海洋环境或航行带来严重威胁

的渔具意外灭失或抛弃时，须向该船的船旗国报告，如灭失或抛弃行为发生在某

个沿岸国管辖水域内，还须向该沿岸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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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垃圾记录簿》格式 

船名:  

船舶编号或呼号: 

国际海事组织编号： 

时期:                    从:            到:               

1  引言 

   根据《经 1978年议定书修订的<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则 V

第 10 条，对船舶每一次排放操作或焚烧过程应有记录，包括向海中、向接收设

施或向其他船舶的排放，以及垃圾的意外灭失。 

2  垃圾和垃圾管理 

   垃圾系指产生于船舶正常营运期间并需要连续或定期处理的各种食品废弃

物、生活废弃物、操作废弃物、所有的塑料、货物残留物、焚烧炉灰、食用油、

渔具和动物尸体，但本公约其他附则中所界定或列出的物质除外。垃圾不包括因

航行过程中的捕鱼活动和为把包括贝类在内的鱼产品安置在水产品养殖设施内

以及把捕获的包括贝类在内的鱼产品从此类设施转到岸上加工的运输过程中产

生的鲜鱼及其部分。 

   《防污公约》附则V的实施导则也应作为相关信息参考。 

3  垃圾种类 

   就《垃圾记录簿》（或船舶航海日志）而言，垃圾将被进行如下分类： 

A 塑料 

B 食品废弃物 

C 生活废弃物 

D 食用油 

E 焚烧炉灰 

F 操作废弃物 

G 货物残留物 

H 动物尸体 

I 渔具 

4  《垃圾记录簿》条目 

4.1  发生下列情况时，须在《垃圾记录簿》上记录： 

4.1.1 当垃圾被排放至岸上接收设施或其他船舶时： 

.1 排放的日期和时间 

.2 港口或设施，或船名 

.3 排放的垃圾的种类 

.4 各类垃圾的排放估算量（以立方米计） 

.5 负责操作的主管高级船员签名 

4.1.2 当垃圾被焚烧时： 

.1 焚烧开始和结束的日期和时间 

.2 焚烧开始和结束时的船舶位置（经纬度） 

.3 焚烧的垃圾的种类 

.4 焚烧估算量（以立方米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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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负责操作的主管高级船员签名 

4.1.3 当根据《防污公约》附则V第4、5或6条将垃圾排放入海时： 

.1 排放的日期和时间 

.2 船舶位置（经纬度）。注：对货物残留物的排放，包括排放开始和结束时的

位置。 

.3 排放的垃圾的种类 

.4 各类垃圾的排放估算量（以立方米计） 

.5 负责操作的主管高级船员签名 

4.1.4 垃圾因意外或其他异常情况排放或灭失入海时，包括按照《防污公约》附

则V第7条的情形： 

.1 发生的日期和时间 

.2 发生时船舶所在港口或位置（经纬度、水深，如知道） 

.3 排放或灭失的垃圾的种类 

.4 各类垃圾的估算量（以立法米计） 

.5 排放或灭失原因以及一般说明 

4.2 垃圾量 

船上的垃圾量应以立方米估算，如可能，按照种类分别估算。《垃圾记录

簿》中多次提及垃圾的估算量。垃圾估算量的精准度尚有待解释，这是公认的。

估算量在垃圾处理前后会有不同。一些处理程序可能无法进行数量估算，比如，

食品废弃物的连续处理。在记录和解释既有记录时应对这些因素予以考虑。 

 

 

垃圾排放记录 

船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船舶编号或呼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际海事组织编号: ____________ 

垃圾种类: 

A. 塑料 

B. 食品废弃物 

C. 生活废弃物(如：纸制品、布、玻璃、金属、瓶子、陶器等) 

D. 食用油 

E. 焚烧炉灰 

F. 操作废弃物  

G. 货物残留物 

H. 动物尸体 

I. 渔具 

新表格如下： 

日期/ 

时间 

船舶位

置/说明

（如：意

外灭失） 

种类 排放或

焚烧估

算量 

排 入 海

中 

排向接

收设施 

焚烧 证书/ 

签名 

        

        

        



 

11 

        

 

 

船长签名: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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